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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uobik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hengdu) Co., Ltd.
諾比侃人工智能科技（成都）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35）

有關涉及視作出售附屬公司
之關連交易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諾比侃人工智能科技（成都）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2月12
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涉及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關連交易。除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補充該公告所披露有關向諾比侃重慶進行出資的以下資料：

I. 投資者及彼等最終實益擁有人的一般資料

博將睿智及博將珺璟

博將睿智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投資基金，投資者基礎廣泛，主要
從事股權投資。博將睿智的普通合夥人為上海博將，上海博將持有博將睿智
約0.3131%的合夥權益。博將睿智有七名有限合夥人（即麗水博將睿澤一號
至七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博將睿澤一號至七號」）。博將睿澤
一號至七號各自為有限合夥投資基金，投資者基礎廣泛，擁有多名個人有限
合夥人（30至48名），以及少數企業有限合夥人（0至3名），而博將睿澤一號
至七號各自的普通合夥人均為上海博將。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
知、盡悉及確信，除羅闐先生（上海博將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外，博將睿澤一
號至七號的所有其他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
市規則）的第三方。博將睿智的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博將睿智30%或以上的合
夥權益，且博將睿澤一號至七號的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博將睿澤一號至七號
30%或以上的合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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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將珺璟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投資基金，擁有廣泛的投資者基礎
及主要從事股權投資。博將珺璟的普通合夥人為上海博將，上海博將持有博
將珺璟約0.4888%的合夥權益。博將珺璟有37名有限合夥人，包含35名個人
有限合夥人及兩名企業有限合夥人。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
知、盡悉及確信，所有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
上市規則）的第三方。博將珺璟的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博將珺璟30%或以上的
合夥權益。

上海博將

於本公告日期，上海博將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4.4%，並為博將睿智及博將珺璟各自之普通合夥人。

上海博將為博將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博將控股的控股股東為羅闐先生及其
配偶楊夢樵女士。羅先生有超過18年的投資及基金管理經驗。

上海博將是一家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專注於投資中國的高科技行業（包括
數字和信息技術、製藥和醫療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新材料、高科技服務、
新能源和能源效率、先進製造和自動化以及資源和環境）。

II. 董事會對出資的意見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投資協議及出資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並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諾比侃人工智能科技（成都）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廖峪先生

香港，2026年3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廖峪先生、唐泰可先生、劉波先生及王麗
女士；非執行董事阮建平先生及華樟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曹曉雪女士、桑
永勝先生及鮑小豐先生。


